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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33� � �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2011-79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盈长江股权转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6

月

29

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武汉凯迪控股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凯迪控股

"

）

在武汉签署了

《

股权转让合同

》、《

有关

<

股权转让合同

>

的

补充协议

》

,

约定公司拟以人民币

36,890

万元的价格向凯迪控股转让公司所持中盈长江国际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盈长江

"

）

20%

的股权

。

因凯迪控股系公司股东凯迪电力的

控股股东

，

故此次交易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

但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股权转让内容详见

2011

年

7

月

7

日的临

2011-38

及

2011

年

7

月

26

日的临

2011-43

公告

。

上述合同和协议经

2011

年

7

月

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11

年

7

月

25

日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在办理股权所有权登记过户工作中

，

根据有权部门对中盈长江经营资质审核的要求

，

中

盈长江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在武汉市工商局办理了经营范围及名称的工商变更手续

。

鉴于中盈

长江的名称已经变更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

，

201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

与凯迪控股重新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

新协议中除中盈长江的名称变更外

，

协议其他内容无

实质性变更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16

日的临

2011-75

及临

2011-76

公告

。

中盈长江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在武汉市工商局办理了法人股东的工商变更手续

。

变更后

，

公司不再是中盈长江的股东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

23,978.50

万元

，

占全部转让款的

65%

。

有关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

公司将继续履行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11-40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

、

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

不存在变更之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

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9:30

（

星期四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1

年

12

月

28

日

-2011

年

12

月

29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1

年

12

月

28

日

15:00

至

2011

年

12

月

2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信大道

69

号公司五楼会议

室

。

3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朱国锭先生

6

、

本次大会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2,108,

44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1.9844%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1,254,6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1.1323%

。

3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

，

代表股份

853,842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8521％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

，

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

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

了以下议案

：

1

、《

关于审议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1.0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30,1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39%

；

反对

78,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6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02

限制性股票的种类

、

来源

、

数量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30,1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39%

；

反对

78,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6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03

激励对象被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额和确定依据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30,1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39%

；

反对

78,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6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04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限制性股票的禁售期和解锁期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30,1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39%

；

反对

78,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6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0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24,07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42%

；

反对

84,36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58%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0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和程序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24,07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42%

；

反对

84,36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58%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07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和程序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24,07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42%

；

反对

84,36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58%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08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30,1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39%

；

反对

78,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6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09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30,1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39%

；

反对

78,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6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10

激励计划的调整和程序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30,1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39%

；

反对

78,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6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1.11

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30,12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739%

；

反对

78,31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61%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2

、《

关于审议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

议案

》；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24,07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42%

；

反对

84,36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58%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

3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1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

同意

62,024,078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642%

；

反对

81,36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310%

；

弃权

3,0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48%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

见书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11-045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已于

2011

年

12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及

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了

《

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的通知

》。

201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以非现场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董事

14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4

人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

、

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表决情况如下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为完善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做好内幕信息保密工作

，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

关于建立健全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通知

》

等有关

文件的要求

，

结合实际情况

，

对

《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

予以修订

，

并经本次会议通过

。

修订后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2011

年

12

月

）》

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相关公告

。

特此公告

。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11-046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

财税

［

2011

］

100

号

）

及北

京市财政局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转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

京财税

［

2011

］

2325

号

）

的相关规定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

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

按

17％

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

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

经国家有关税务部门审核批准

，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期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11

月的相关增值税退税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

并已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款

54,981,

956.84

元

，

按照相关规定计入

2011

年营业外收入

。

对公司本年度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

特此公告

。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45� � � �证券简称：广州国光 编号：2011－53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1年第4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议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地点

：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8

号公司会议室

3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

4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10:00

至

12:00

时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周海昌先生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现场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8

名

，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8,925,09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8.1203%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律师

、

高管人员列席股东大会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

审议了以下四项议案

，

表决结果如下

：

1

、

以累积投票和逐项表决的方式对董事候选人投票

，

产生第七届董事会

。

1.1

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

、

选举周海昌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1.1.2

、

选举郝旭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1.1.3

、

选举何伟成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1.1.4

、

选举郑崖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1.1.5

、

选举黄锦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1.1.6

、

选举韩萍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1.2

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

、

选举陈锦棋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1.2.2

、

选举全奋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1.2.3

、

选举赵必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公司第七届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

没有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

2

、

以累积投票和逐项表决的方式对监事候选人投票

,

选举产生第七届监事会

2

名非职工代

表监事

。

2.1

、

选举何艾菲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2.2

、

选举文艳芬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此外

，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选举产生

2

名职工代表监事

：

肖叶萍女士

、

方

芳女士

。

未有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监事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本届董事会

、

监事会将于

2012

年

1

月

1

日上任

，

任职期限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3

、《

关于审议第七届董事

、

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4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赞成票

158,925,095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

修改后的章程见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宋晓明

、

熊川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法

律意见书认为

：

1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

2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3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

其

参会资格合法

、

有效

；

4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所作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

备查文件

：

1

、

2011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国光

2011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45� � � �证券简称：广州国光 编号：2011－54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00－2:00

以现场

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全部

9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

，

其中

7

名董事

：

周海昌

、

黄锦荣

、

郝旭明

、

何伟

成

、

郑崖民

、

独立董事陈锦棋

、

赵必伟以现场方式出席

，

董事韩萍

、

独立董事全奋以通讯方式出

席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采取现场举手表决和传真书面表决书的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四项议案

。

1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本届董事长

、

副董事长的议案

》。

同意选举周海昌先生为本届董事会董事长

，

选举黄锦荣先生为本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2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本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

同意由独立董事陈锦棋

、

赵必伟

、

全奋

，

董事郝旭明

、

郑崖民组成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由独立董事陈锦棋担任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召集人

；

由独立

董事陈锦棋

、

赵必伟

、

全奋

，

董事周海昌

、

郝旭明

、

何伟成组成本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和提

名委员会

，

由周海昌担任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

独立董事陈锦棋担任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

3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届董事会聘用高管及厘定高管薪酬的

议案

》。

同意由周海昌继续担任公司总裁

，

经提名委员会提名

，

同意聘郝旭明先生

、

何伟成先生

、

房

晓焱先生

、

郑崖民先生

、

凌勤女士担任副总裁

。

续聘郑崖民先生担任财务总监

，

续聘凌勤女士担

任董事会秘书

；

上述高管任期三年

，

薪酬方案与上届相同

，

即公司总裁年薪调整为

50

万元

（

税

后

），

副总裁

、

董秘

、

财务总监年薪为

30

至

60

万元

（

税后

），

并授权董事长决定副总裁

、

董秘

、

财务

总监的实际年薪

。

经有权审批权力机关批准或调整的股权激励计划

，

不受本薪酬方案的限制

。

六位高管人员的简介附后

。

4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届董事会续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同意由肖叶萍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肖叶萍女士

，

公司现任证券事务代表

，

中国籍

，

1970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曾任公司宣传干

事

、

宣传科科长

，

人事部经理

、

综合办主任

、

总裁办主任

，

自

2005

年

8

月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

肖叶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

存在

《

公司法

》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

。

肖叶萍女士的联系地址

：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8

号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联系电话

：

020－28609688

传真

：

020－28609396

；

电子

邮箱

：

anny@ggec.com.cn

。

5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本届董事会聘用内审部经理的议案

》。

同意聘用刘宇红女士为内审部经理

。

刘宇红女士

，

中国籍

，

1978

年出生

，

大专毕业

，

会计中级职称

。

先后有

13

年财务工作经验

，

2006

年进入公司

，

曾任公司会计员

、

财务主管

，

对公司各项报账流程与核算流程较为熟悉

。

备查文件

：

第七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2月29日

附

：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管人员简介

周海昌先生 中国籍

，

1948

年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公司董事长

、

总裁

、

实际控制人

，

兼任国光

电器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

；

1971

年加入公司前身广州国光电声器件厂

，

历任工人

、

车间工艺员

、

班长

、

车间主任

、

劳动人事科科长

、

副厂长

、

总经理

。

周海昌先生

1997

年获广东省

"

五一

"

劳动奖

章

，

2003

年荣获

"

广东省劳动模范

"

称号

，

2008

年荣获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称号

、

广州市花都区

诚实守信之星

，

2010

年

1

月获得广州市道德模范等荣誉

。

周海昌先生目前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

有

：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

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电声分会副理事长

、

广东上市公

司协会理事

。

周海昌先生目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44400

股

，

周海昌先生控制的广东国光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91212685

股

。

周海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

。

郝旭明先生 中国籍

，

1963

年生

，

哲学硕士

。

公司董事

、

副总裁

，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国光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

兼任公司子公司广州市国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梧州恒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

梧州

（

国光

）

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

国光电器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

；

公司参股公司广州科苑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郝旭明先生并担任广州市民营科技型企业协会副会长

。

郝旭明先

生

1993

年加入公司前身广州国光电声总厂

，

曾任公司市场部经理

、

物料部经理

、

副总经理

、

拓展

事业部总经理

，

2011

年荣获

"

广州市优秀党员

"

称号

，

同年当选为广州市花都区第十五届人大常

委

。

郝旭明先生通过股票期权行权持有公司股票

432000

股

，

是公司高管房晓焱

（

副总裁

）

的妹

夫

。

郝旭明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

述亲属关系以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

。

何伟成先生 中国籍

，

1971

年生

，

本科学历

。

公司董事

、

副总裁

，

兼任公司子公司中山美加

音响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

广州爱威音响有限公司董事长

、

广州市国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

国光电器

（

美国

）

有限公司董事

、

国光电器

（

欧洲

）

有限公司董事

。

何伟成先生

1990

年加

入公司

，

曾任公司技术部经理

、

副总经理

、

音响事业部总经理

。

何伟成先生荣获

"2006-2008

年度

广州市劳动模范

"

称号

，

目前并担任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常务理事

。

何伟成先生通过股票期

权行权持有公司股票

432000

股

，

何伟成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

。

郑崖民先生 中国籍

，

1970

年生

，

本科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公司董事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

兼

任公司子公司国光电器

（

美国

）

有限公司董事

，

公司参股公司广州科苑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

郑崖民先生

1991

年加入公司

，

曾任公司市场业务员

、

会计员

、

财务部经理

，

自

2000

年起任公司财

务负责人

，

主管公司财务和融资工作

，

郑崖民先生通过股票期权行权持有公司股票

432000

股

，

郑崖民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

。

凌 勤 女士

，

中国籍

，

1973

年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法学学士

，

金融经济师

，

公司副总裁

、

董事

会秘书

。

凌勤女士

1994

年加入公司

，

自

1997

年起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2007

年

4

月起担任公司行

政副总裁

。

凌勤女士通过股票期权行权持有公司股票

432000

股

，

凌勤女士与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

。

凌勤女士的联系

地址

：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8

号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联系电话

：

020－

28609688

传真

：

020－28609396

；

电子邮箱

：

linda@ggec.com.cn

。

房晓焱先生

，

中国籍

，

1957

年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公司副总裁

。

房晓焱先生

1990

年加入公司

，

曾任公司参股公司广州普笙音箱厂有限公司筹建办主任

、

副总经理

，

公司生产部经理

、

PMC

经

理

、

木工部经理

、

音响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兼木箱部经理

。

房晓焱先生在生产制造管理方面具有

丰富的经验

，

是公司董事

、

高管郝旭明先生的配偶的兄弟

。

房晓焱先生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述亲属关系以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

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第

147

条规定的情

形

。

证券代码：002045� � � �证券简称：广州国光 编号：2011－55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

1

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00-1:30

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全部

4

名监事

：

何艾菲

、

方芳

、

文艳芬

、

肖叶萍以现场方式出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书面表决书的方式

，

以

4

票同意

，

0

票

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本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同意选举上届监事会主席何艾

菲女士继续担任本届监事会主席

。

备查文件

：

第七届监事会第

1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17� � �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临2011－19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进展情况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在

2011

年

8

月

23

日发布了

"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变更的进展公告

"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接控股股东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韶钢集团

"

）

通知

，

2011

年

12

月

27

日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

《

关于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1%

国有

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资产权

[2011]1452

号

），

同意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宝钢集团

"

）

无偿接收广东省国资委持有的韶钢集团

51%

的国有股权

。

鉴于通过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

宝钢集团将成为韶钢集团的控股股东

，

本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也将变更为宝钢集团

，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

宝钢集

团需获得中国证监会对

《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审核无异议及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豁免宝钢集团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

本公司将继续认真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

准确

、

完整

地披露有关信息

。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公司董事会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刊登的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0337� � �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2011-060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重要内容提示

：

1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本公司会议

室召开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人

，

代表股份

322,288,77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4%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聘请了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崔

白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黄新女士主持

，

部分董事

、

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划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预案

。

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项议案的关联股东

，

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

同意

59,232,316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 %

，

反对

93,974

股

,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 %

，

弃权

0

股

，

回避

262,962,486

股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崔白律师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

2

、

股东大会决议

；

3

、

律师法律意见书

；

4

、

会议记录

；

5

、

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公告编号:2011-031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0

年度报告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

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

上进行了披露

，

经事后审核

，

发现以下问题需更正披露

：

年报中第

22

页重要事项第三项与第

83

页第

2

项

：

2010

年公司向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销售商品

14,913,645.31

元

，

为错误数据

。

正确数据应为

《

2010

年度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专

项说明

》

中披露的

23,719,317.53

元

。

造成上述误差的主要原因是

：

年报编制过程中

，

由于有关人员的疏忽

，

在提取销售客户数

据时出现漏洞

，

将公司销售给大股东的产品数据错写为

14,913,645.31

元

，

造成与

《

2010

年度公

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

》

中披露的正确数据

23,719,317.53

元不一致

。

由于该处差错不影响

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报表数据

，

也未形成经营性资金占用

，

公司未能及时发现

。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现予以更正

。

并向股东及给予公司关注的投资人致歉

，

承诺以后加强

定期报告的审核

，

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公告编号:2011-032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年报更正公告” 标题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刊登的

《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1-031

）

在提交给媒体后发现有误

：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

标题错写为

"

公司

2011

年

年报更正公告

"

现予以纠正

，

并为因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诚挚歉意

。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公告编号:2011-031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0

年度报告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

潮资讯网站

（

www.cninfo.com.cn

）

上进行了披露

，

经事后审核

，

发现以下问题需更正披露

：

年报中第

22

页重要事项第三项与第

83

页第

2

项

：

2010

年公司向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销售商品

14,913,645.31

元

，

为错误数据

。

正确数据应为

《

2010

年度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专

项说明

》

中披露的

23,719,317.53

元

。

造成上述误差的主要原因是

：

年报编制过程中

，

由于有关人员的疏忽

，

在提取销售客户数

据时出现漏洞

，

将公司销售给大股东的产品数据错写为

14,913,645.31

元

，

造成与

《

2010

年度公

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

》

中披露的正确数据

23,719,317.53

元不一致

。

由于该处差错不影响

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报表数据

，

也未形成经营性资金占用

，

公司未能及时发现

。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现予以更正

。

并向股东及给予公司关注的投资人致歉

，

承诺以后加强定

期报告的审核

，

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22� � �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1-035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马

兴法先生的通知

，

其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入公司一定数量

的股票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1

、

增持人

：

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法先生

2

、

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本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

。

马兴法先生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

（

自

2011

年

12

月

28

日起算

），

将视资本市场情况再决定是否

增持公司股份

，

但增持公司股份总额不少于公司总股份的

0.2%

同时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2%

（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

3

、

增持方式

：

根据市场情况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运行的方式进行

（

包括但不限于集

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

4

、

本次增持的情况

马兴法先生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1,525,

045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13%

。

本次增持前

，

马兴法先生通过天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公司股份

509,227,919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42.86%

。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马兴法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本次增持后

，

马兴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25,045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13%

。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509,227,919

股

,

占总股本的

42.86%

。

本次增持后

，

马兴法合计控制本公司

42.99%

的股份

。

5

、

本次增持价格

本次增持价格约为

：

6.096

元

。

6

、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

。

7

、

其他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法先生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其在全部增持计划完成时或自首笔增持事实发生后的

12

个月期限届满后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

公司将继续关注实际控制人

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99� � �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1-044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

没有增加

、

否决和变更议案

。

二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2

、

召开地点

：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耀达

318

号台州耀达国际酒店议事厅

3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罗煜竑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相关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4

人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45,791,683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8.36％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刘斌

、

姚

毅琳律师到现场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为川南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45,791,683

股同意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22� � �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2011-036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公告的

《

第二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34

），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

有

1

处表述不准确

。

现更正如下

：

原文

：

陈健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更正后

：

陈健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之子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公告的

《

第二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35

），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

有

1

处表述不准确

。

现更正如下

：

原文

：

杭阿根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更正后

：

杭阿根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的妹夫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特此公告

。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

：《

监事会主席简历

》

杭阿根先生简历

杭阿根

，

男

，

中国国籍

，

1963

年

3

月出生

，

无境外居留权

。

1994

年至

2005

年从事浙江众大塑料

有限公司采购

、

基建工作

，

2005

年

2

月起至今从事浙江众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采购

、

基建工作

。

曾任浙江众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

现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工会主席

。

杭阿根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杭阿根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